
8 | 城乡治理

Benefit Game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Inventory Land Regeneration 
of Urban Industrial Parks: Based on Pattern Comparison between Shenzhen and 
Changzhou National Hi-tech District

姜克芳   张京祥                                        文章编号1673-8985（2016）02-0008-07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伴随国民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在土地管制日益严格的背景下，城市工业园区的发展逐步进入存量挖潜时代，并引发

了大量的工业用地更新活动。正如物质空间的背后是资本与权力交织的逻辑，用地更新的背后是围绕着空间的不断博弈，

其关键和难点在于平衡利益相关者间的权力和权益。然而在现有制度环境中，更新博弈往往受限于产权制度和博弈失衡，

更新工作也面临着多输的困境。从空间博弈的基本机制出发，探讨阻碍城市工业园区存量更新的深层次矛盾，构建基于价

值均衡的理想博弈模型，并具体分析深圳和常州高新区两种治理模式，指出其主要问题和未来的制度创新方向。城市工业

园区存量更新本质上是一种合作空间博弈，权属调整与价值分配的均衡是达成合作协议实现博弈均衡的关键。对于一般

性地区的城市工业园区而言，通过构建适用于工业用地更新的政策体系与主动介入的触媒式项目，可以实现交易成本的

下降与合作剩余的提高。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dustrial parks in 

China has gradually stepped into the era of exploiting inventory potentia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ly strict land control, 

thus producing large numbers of industrial land regeneration activities. As the combined logic of capital and power is behind 

physical space, continuous gaming concentrating on space is also behind land redevelopment, the key and difficulty point of which 

is to balanc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takeholders. However, in the curr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redevelopment gaming is often 

restricted by property right system and gaming imbalance, redevelopment work facing the lose-lose dilemma.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mechanisms of spatial gaming, the in-depth contradictions hindering the inventory redevelopment of urban industrial parks 

is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An ideal gaming model based on value equilibrium is constructed to specifically analyze two governance 

modes of Shenzhen and Changzhou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and then point out the main problems as well as futur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rient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inventory redevelopment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is cooperative spatial gaming 

in essence, ownership adjustment and balanced value distribution of which are the key to reaching cooperative agreement and 

realizing gaming equilibrium. For urban industrial parks in general areas, policy system suitable for industrial land redevelopment 

and positively-involved catalytic projects can be carried out to achieve the decrease of transaction cos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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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前后夹击[1]，改变增长模式、寻求经济转

型已经成为共识[2]。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城

市中的工业园区面临着大幅度产业结构调整

与转型的压力，同时也迎来了巨量工业用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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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产盘活的现实命题[3-5]。工业园区的土地

利用模式重点也从过去农转非的重增量开发

变成了对存量用地的再开发，空间资源配置中

产权调整的方式和交易过程的成本随之发生

了相应的变化[6]。但是，由于土地产权等制度设

计的滞后，工业用地如何“退出”的制度困境

始终存在，存量更新难以推进的“多输”局面

亟待改变[7]。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物质空间的背

后是资本与权力交织的逻辑，用地更新的背后

同样也是围绕着空间的不断博弈，其关键和难

点在于平衡利益相关者间的权力和权益[8-9]。那

么，如何厘清围绕空间形成的博弈格局，并促

成博弈均衡的达成，也就成为工业用地存量更

新的关键。

既有关于存量土地更新中利益博弈的研

究，大量集中于博弈主体及其关系的探究[10-11]，

对博弈机制的解析及其模型的建构则不够深

入[8]。大量的博弈模型是对博弈主体及其关系

的刻画，对不同主体间强弱关系的呈现，没有

从本质上体现出权属关系与价值关系对等均

衡的理论假设[12]。如果局限于对博弈主体关系

和博弈格局关系的总结与归纳，而忽视空间博

弈本身是通过合作（协议）来寻求博弈均衡

的这一本质，我们则既不能够明晰阻碍中国城

市工业用地存量更新的问题症结，也不利于从

制度层面去把握城市工业园区更新治理的创

新方向。因此，本文尝试从空间博弈的基本机

制出发，结合对城市工业园区存量更新深层次

矛盾的分析，构建基于价值均衡的理想博弈模

型，并通过深圳和常州高新区这两种差异化的

治理模式比较，探索有关城市工业园区更新的

未来制度创新方向。

1　空间博弈的理论基础

1.1　从博弈论到空间博弈

作为一种古老的思想，博弈论古已有之，

传统多用于观察棋局对弈、军事交锋、国家

外交等中的利益关系，后在冯•诺依曼（Von 

Neumann）和纳什（John Nash）揭示了博

弈的基本原理和博弈均衡点之后，博弈论得到

了迅速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成为了分析

经济行为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有力工具。博弈论

（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在存在相互

外部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做出个人决策以及这种

决策的均衡问题，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主体的选

择受到其他经济主体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

影响到其他主体选择时的决策和均衡问题[13]。

按照不同的外部制度环境，博弈又可以分为不

同的类型，并对应于不同的博弈均衡。既有关注

收益分配和团体理性，即整体最优的合作博弈

（Cooperative Game），也有关注个人最优策略

组合（Strategy Profile）和满足个人理性的纳

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博弈论基于行为主体互动决策的研究范

式，可以成为解释众多城市发展、规划现象的

认知工具和分析视角[14]。不一样的博弈过程决

定了城市中具体空间不尽相同的命运，城市空

间演化和用地更新背后是“空间博弈”这只

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及其附

属权力被作为商品在不同的使用者之间流通，

围绕着土地的权力和权益（功能、空间形式、

权属、居民关系、社会服务等各方面）关系日

趋复杂化，当面临城市土地再开发、再利用的

时候，相关的理性“经济人”（利益主体、利益

相关者）就会围绕着空间的变化而展开利益

博弈，也即所谓的“空间博弈”。

1.2　空间博弈的基本机制

空间博弈本质上是对其权力、权益关系再

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行为主体间

的决策相互影响，不同主体间的竞争与合作、

利益冲突与统一并存。权力关系是指参与方在

空间中的地位、话语等权力的相互作用机制，

主要体现的是空间的权属关系；利益关系是指

参与方对空间的使用、收益等利益的相互作用

机制，主要体现的是空间的价值关系[8]。博弈均

衡的建立，则需要通过合作协议（合作博弈的

基本形式）的形式才能得到确认；而博弈均衡

的稳固实施，则依赖于对各主体经济理性的有

限满足（“纳什均衡”的达成）[15]。

空间博弈必然涉及对传统权力关系的改

造，实现对权力关系的合理再建，其前提是保

证各博弈方的收益与其在空间改造中的价值

贡献比例相对等，也即保证权益关系能够被

理顺和明晰[16]。从参与空间博弈的角色关系

来看，政府、市场和原权利人由于参与动因的差

异，主导者的角色不断变化，并继而决定了重建

中成本支付比重和重建后最终利益的分配[17]。

空间博弈要最终形成用地更新的现实效应，则

必须通过多利益方的协商谈判并达成改造更

新的协议，这就属于典型的合作博弈范畴。在

城市工业园区更新的空间合作博弈框架中，主

要的局中人有政府、原土地产权人（在中国是

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承租方）、第三方市场主体

等，3大利益主体间围绕着各自在土地更新的

可能收益而相互博弈。从空间合作博弈的稳固

实施与外部效应角度来看，3个方面将是决定

其成败的关键。

（1）整体博弈均衡的达成需要有制度通

道。如何建立政府、市场主体和原产权人间成

本支付与收益的分配机制，以及保证合作博弈

的收益始终大于其他策略选择（如保有闲置、

违法乱建和非法转让等）？这些都是制约合

作博弈均衡达成的制度关键[18]。

（2）博弈格局中利益联盟的形成及其内

部权益的分配。如何促使政府、市场主体和原

产权人3大主体间形成利益联盟（“信任”为

基础的社会资本[19]），厘清利益联盟内部各权

利人的责任与义务，建构联盟内部的强制性交

易的规则（如超过多少比例同意就通过的规

则等），都是合作博弈联盟有效存在的前提。

（3）合作博弈需要在协议层面设计如何

将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如何保证城市更新过程

中的项目成本不会发生外溢，例如改造的容积

率过高可能导致的城市公共负担加重，政府在

个案拆迁谈判的大幅让步可能会导致在其他

地区的改造成本被迫提高，以及由于更新可能

导致的社会特定群体被迫迁徙、社会网络被破

坏等，这些都是合作博弈可持续存在和实现的

关键。

2　单维失衡与零和困境：城市工业园区

      更新中的现实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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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工业用地更

新制度，其运营机制主要依赖于政府自上而下

的决策过程，基本以政府主导为主，采用从收

储到招拍挂的垄断经营模式[20]。一方面，在政

策上积极推进工业用地集约利用，通过清理闲

置低效用地、征收土地使用税等手段倒逼既有

的一些企业退出；另一方面，采用市场化谈判

的手段从企业手中收储土地，同土地出让计划

挂钩，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一些企业的土地使

用权进行收购。这种单一而简单化的工业用地

更新制度导致了一系列矛盾的产生，也阻碍了

城市工业园区更新的顺利推进。一方面，政府

在工业用地退出补偿上与原产权人持续博弈，

难以达成一致；另一方面，丧失土地产权的局

面也降低了原产权人参与更新的意愿，企业

（原产权人）漫天要价的现象普遍存在，收储成

本的高企使得政府机构难以为继。如此，在中国

大多数城市中工业园区用地的更新就成为了一

个难以解套的“死局”。近年来，国内一些城市

（深圳、上海等）的工业用地更新也开始探索积

极利用市场机制，创新了工业用地更新的制度

流程和管理体系，并开展了相关实践[12]。

2.1　园区政府在博弈体系中的单方强势

与城市中旧居住区改造等不同的是，城市

工业园区存量更新过程中的博弈格局往往体

现出3个特征：（1）政府主体相对强势，在博弈

中扮演着多样的角色；（2）原产权人主体的经

济理性更强，更愿意采取合作的、非对抗的方

式进行博弈；（3）如果涉及土地利用性质的变

化，各方对空间增值的预期会更高。

在城市工业园区存量更新的空间博弈中，

园区政府集博弈规则制定者、博弈参与者和博

弈监督者三重身份于一体。首先，在中国垂直

化的政府体制下，园区政府实际上代表了空间

博弈中的政府联盟，掌控了更新方向和更新方

案的选择权，并制定相应的更新路径。例如深

圳市城市更新办法中规定的《城市更新年度

计划》和《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都是体现园

区政府意志的一种表达。其次，在更新规划的

实施过程中，园区政府又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到

空间博弈的过程中，此时它既代表了政府联盟

维护城市整体的社会利益，也代表了园区主

体，倾向于获取更高的、更直接的财政收益。例

如深圳市工业用地更新中对创新产业用房配

建比例的要求、对补交地价的规定等。最后，在

工业用地更新的空间博弈中，园区政府对博弈

均衡达成是否使得团体利益最大符合集体理

性，各博弈方的收益与其价值贡献比例是否对

等具有监督和裁决权。

总体而言，园区政府在工业用地更新空间

博弈中的强势地位是由现有博弈体系所决定

的，不同的是其强势程度随着所在地区市场化

动力的强弱而发生改变。在市场化动力强的地

区，成本投入和收益分配都可以通过更为货币

化和计量化的手段予以实现，从而为博弈均衡

提供了相对优良的条件，园区政府的强势地位

也就相对削弱；反之，在市场化动力弱的地区，

园区政府则更加强势，而博弈也就进一步失

衡，从而使得更新也就难以启动和推进。

2.2　园区政府与原权利人间的零和博弈

城市工业园区存量更新能否得以进行，

依赖于有效的空间博弈，而现有很多城市工业

园区更新工作之所以陷入困境，更多是因为空

间博弈的体制没有得到确立。正如上文所述，

政府主导从收储到招拍挂的垄断经营模式是

一种非合作的零和博弈（图1），这里的零和博

弈不是典型的非赢即输的模式，而是指的园区

政府与原产权人无论博弈结果如何，最终的收

益都不如预期。两者博弈的中心是土地的增值

收益，存在两种可能的博弈结果：（1）博弈造

成用地更新停滞，园区政府难以推进工业用地

更新，结果导致新兴服务业态和产业转型都缺

乏适宜的空间，空间利用成本持续上升，城市

整体发展利益受损。对于园区政府而言，丧失

了园区转型发展的整体收益，对于原土地权利

人而言，则丧失了土地本该有的增值收益。（2）

博弈造成政府高成本收储，而企业的用地权益

则彻底退出，结果导致政府财务压力、土地未

来发展不确定性、社会安置和相关税务成本大

幅上升。对于园区政府而言，背上了沉重的财

政包袱且收益面临不确定性甚至难以覆盖成

本，对于原土地权利人而言，则丧失了参与分

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机会，且一次性收益也难以

达到预期。

 可以看出，如此博弈的最终结果是政府、

土地原权利人两者的收益都小于本该享有的

土地增值收益，造成土地更新难以进行并最

终“双输”的局面，这也是当前许多城市工业

园区存量更新难以开展的症结[21]。如果引入第

三方市场主体，就会发现在交易成本大幅攀升

的条件下，园区政府倾向于将有关成本转嫁到

新进入的市场主体，从而导致市场主体预期收

益不足，大量手握资本的市场主体因此望而却

步。例如在2014年常州高新区出让的13幅经

营性用地中，10幅是以底价成交，只有3幅商

住地块获得了少量溢价，同时分析其中的成交

主体，可以发现多数为高新区所属或街镇所属

的国有企业。

总体上，在城市工业园区中围绕工业用地

更新，园区政府、原产权人和市场主体间是矛

图1　园区政府与原权利人的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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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重重（图2）。既有现行体制下园区政府与原产

权人间的零和矛盾，也有空间博弈中不同主体间

的价值不均矛盾，这些矛盾共同导致了工业用地

更新难以普遍开展。零和矛盾导致一般地区的工

业园区存量更新难以开展，而价值不均的矛盾在

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形成不同的问题——

在市场动力强的城市，往往三方竞相逐利而导

致公共利益受损；在市场动力弱的城市，往往

政府单方强势而导致合作难以发生。

 

3　空间博弈与价值均衡：存量土地更新

      治理的关键

3.1　以空间为核心的权属关系与价值关系

在现行制度环境下要打破非合作零和博

弈的困境，就需要构建基于合作的空间博弈体

系，要实现空间博弈的稳定实施，就需要完善

合作空间博弈中的价值分配机制。在城市工业

园区存量更新中，以空间为核心的权属关系及

其衍生出来的价值关系，就是合作空间博弈的

核心，也是破解既有矛盾的抓手。

在权属关系上，政府与原权利人的权属格

局是城市工业园区更新的既有基础，也是搭建

更新制度、构建更新博弈和实现更新治理的调

整对象。《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的出台，标志

着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土地性质的转变

不再仅限于政府垄断的一级市场，工业用地使

用权流转、用地性质变更可以通过补交地价、

协商等途径予以实现。这就在二元权属格局的

基础上赋予了一定的调整空间，围绕工业用地

的土地权属，市场主体可以和园区政府、原权

利人一起共商权力与权益分配，形成一种伙伴

关系[4]。可以说，以调整权属关系为核心的工业

用地更新制度，为工业园区存量更新提供了开

展合作博弈的规则和条件，同时权属关系调整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将赋予合作博弈以进一步

的活力与动力。

在价值关系上，原权利人对土地增值预期

的合理满足，市场主体价值创造者和实现者利

益的合理回报，以及园区政府综合目标效益的

实现，将是实现合作博弈均衡的关键。在深圳

等地，实行原权利人土地使用权入股、市场主

体主导运作开发和交易税费减免等措施，较好

地实现了工业用地更新空间博弈的脆弱均衡
[22]，市场主体对工业用地存量更新的热衷，是

价值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理顺之后需求的释放。

因此，理顺价值关系为工业用地存量更新空间

博弈找到均衡点提供了可能，也使得空间博弈

均衡的集体理性得到进一步优化。

3.2　合作博弈的理想模型： 权属调整与价值

         分配的均衡

城市工业园区存量空间更新中的利益博

弈，其关键就是处理好权属调整与价值调整的关

系。作为一种合作博弈模型，其合作剩余主要来

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普遍关注的空间增值，另一

个就是通过合作导致的交易成本降低。至于合作

剩余的分配，就需要结合权属关系调整的制度予

以设计，使之与政府、市场、原权利人这3个联盟

主体对空间更新的成本投入相匹配。基于此，作

者认为城市工业园区存量更新中的空间博弈就

是园区政府、原产权人、市场主体围绕空间对合

作剩余追逐的过程，权属关系的调整是博弈模型

的基础，价值关系的调整是博弈模型的具体过程

（图3）。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园区政府、原权利人

和市场主体对空间的投入分别体现在公共资本

（开发许可）、空间资本（原土地产权）、外部资本

（改造投入），三者对合作剩余的获取则分别体现

在综合收益、资产收益、资本收益。需要说明的

是，不同主体对空间投入的不同（图中投入线的

长度）会决定合作剩余的值（图中增值线的高

度），同时也会决定价值回报（图中三棱锥的三

条棱）。针对城市工业园区存量土地更新的合作

博弈模型中，权属调整是博弈模型的基础，权属

调整与价值分配的均衡则是合作博弈能否稳固

实施的关键。

对比于理想的合作博弈模型，可以看出我

国当前城市工业园区存量更新中的关键、矛盾症

结所在。对于一般地区的城市工业园区而言，权

属关系调整的制度性缺失是制约更新活动的关

键，同时合作剩余的不足可能导致博弈难以发

图2　城市工业园区更新中的现实矛盾 图3　工业园区更新空间博弈的理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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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于已经建立权属关系调整制度性平台的地

区，权属调整与价值分配的不均是主要问题，这

样的不均不仅伤害了部分博弈主体，同时也容易

通过成本溢出效应损害城市的整体利益。

4　工业园区更新中合作治理模式创新的

       比较

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现实情况，决定了不同

地区在城市工业园区存量更新中的制度框架、

博弈格局以及治理模式的差异。近年来国内许

多城市根据自身所处环境的不同，开展了相对

务实的治理创新，本文在此将着重比较深圳和

常州高新区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治理模式。

4.1　深圳模式： 规则引领下的市场化模式

深圳模式的产生，是与其处于一线城市

的实力地位、活跃的市场环境、增量土地几近

枯竭等背景条件是紧密关联的。一方面，深圳

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保持了经济的持

续活力，吸引了大量人口和资本的进入，同时

也培育了大量具备强大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经济社会运行效率的显著提升支撑了其持续

高涨的土地价格；另一方面，增量空间消耗殆

尽的现实，倒逼城市空间发展转向以存量用地

（低效工业用地是其中的主要部分）更新为主

的阶段。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旺盛的市场

需求推动了深圳积极探索工业用地的存量更

新。从2009年广东省土地使用权交易方式的政

策性突破开始，以《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深

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等为核心，深圳

市逐步探索建立较为完整的城市更新体制，并

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政策、技术标准、操作等

层面的制度建设[23]（图4）。

 深圳对工业区存量更新的治理模式，在

某种意义上就是由政府搭建更新的制度规则
[24]，市场主体与原权利人在市场条件下自由博

弈的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其工业用地的存

量更新呈现出合作博弈的基本态势。例如，在

深圳市南山区田厦工业区更新的过程中，业

主、政府和市场达成了三方都较为满意的更新

协议并顺利实施，而以产权调整为核心的城市

更新政策是推动南山工业区更新的重要催化

剂，政策设计中关于增值收益分配的合理安排

也为博弈均衡的达成提供了条件[25]。

总体而言，深圳市工业用地的更新充满了

市场的活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还

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1）由工业区转向高

密度商住是更新的主体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

加重了城市的运行负担，也产生了可能的供应

过剩。（2）博弈均衡条件下，是否真的实现了

不同主体付出与价值回报的对等？有研究表

明，原产权人获得了超过其本身应得价值的收

益，权属调整与价值分配的均衡是亟待解决的

关键问题[16]。（3）政府在空间博弈中的话语与

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政府未在合作博弈的

谈判中充分代表公共利益，更新项目转嫁社会

的部分成本没有被及时回收。上述问题在本质

上都是合作博弈过程中权属调整与价值分配

的不均衡所致，需要通过更新制度体系的进一

步完善和调整，使得博弈均衡更符合合作博弈

的集体理性。深圳市后续出台的1+6政策文件，

针对过多工业用地转变为商住的问题、工业用

地更新对城市产业结构可能产生的伤害等问

题都有所回应，最近出台的《深圳市城市更新

条例》则对原权利人过量收益等现象给出了

限制性规定。

4.2　常州高新区模式： 触媒引导下的差异化

         模式

常州高新区模式的产生背景更符合我国

一般地区城市工业区更新的现实情况。城市中

心城区逐步向外围拓展[26]、国家土地管制的日

益严格、工业企业生命周期的逐步终结等，共

同构成了现阶段常州城市工业园区存量更新

的基本背景，这在全国都有一定的普遍性。但

是与深圳不同，常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新业态

的创新活力、土地增值的空间、市场资本的活

跃程度等都显得相对不足，通过工业园区更新

能够实现的综合收益也相对有限。在这样一种

背景下，基于长期收益（长期税收）与短期收

益（土地收益）平衡的出发点[27]，常州高新区

图4　深圳市城市更新技术与制度体系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解读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图5　常州新区存量更新中片区差异化的目标与
功能导向



城乡治理 | 13 

政府对更新政策、策略进行了针对性的考虑。

在更新机制的设计上，高新区充分考虑现状不

同片区转型方向和市场需求情况的不同，制定

了差异化的片区更新政策体系。首先，按照转

型方向的差异，不同片区制定了不同的目标和

功能导向（图5）；其次，设计了包含供地模式、

实施机制、产权管理、创新引导、税收激励、绩

效评估、准入准出等7个方面的差异化政策体

系；最后，以选择清单的形式给出了不同片区

差异化的政策组合引导（表1）。

 鉴于常州市远没有深圳市那样旺盛的土

地市场需求和活跃的市场更新主体，这样的政

策体系设计事实上为城市政府主导式的项目

开发预留了通道，尤其是希望通过政府主动介

入的一些触媒式项目更新（更多是重要公共

配套项目）来迅速提升片区品质，从而让市场

资本产生空间增值的理想预期，激励片区整体

更新的顺利进行。这种更新治理模式是一种触

媒引导下的差异化模式，具有两方面的特征：

一是通过政府主导的触媒式项目来提升区域

空间增值的预期，做大合作剩余；二是针对发

展目标与功能的不同，对不同片区实行差异化

的更新政策，既通过制度设计降低了市场主体

介入的交易成本，同时又满足了政府对产业发

展方向的管控。在这样的模式下，其工业用地

的存量更新呈现出一种政府主动作为下的合

作博弈：

（1）通过政府主动介入的触媒式项目做

大了合作剩余，间接推动了博弈均衡的达成，

是城市政府从战略层面、整体综合收益层面考

虑的博弈退让；

（2）政府通过对工业用地权属调整权限

的松绑，搭建了园区政府、原权利人和市场主

体间的合作博弈平台，改变了过去园区政府单

方强势的零和博弈格局；

（3）以不同片区差异化的政策引导，来促

进城市多元产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这是政府从公共利益层面考虑的博弈前进。

这样的更新治理模式同时也存在着一些

问题：一是政府触媒式项目的选择，是否能够

准确有效地带动片区价值？相当程度上是依

赖于规划师或官员的经验判断，加大了政府公

共财务的压力和市场风险；二是对工业用地权

属调整交易成本的降低是否能够落到实处？

毕竟这种模式在相当程度上使得政府直接的

财政权益受损；三是差异化引导政策的实施是

否能够得到保障？事实上园区政府对空间发

展的管控缺乏有力的手段，过多、过大的差异

化政策不仅增加了项目实施管理的难度，也留

下了很多的“寻租空间”。

5　结论与讨论

城市工业园区的存量更新是中国城市转

型发展的前沿阵地，也是治理创新的试验田，

而利益博弈作为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显得尤

为重要。在当前的制度现实下，矛盾重重的博

类别 转型服务核心 研发功能提升 企业自发转型
供地模式 A、B、C、E B、D、E D、E、F
实施机制 A、C A、B B、C

产权管理
新出让年限 ≤30年 ≤20年 ≤10年

分割出让比例 ≤50% ≤30% 不允许
创新引导 产业用房配建 ≥15% ≥8% ≥5%

税收激励
土地使用税 ≥25元/m2 ≥18元/m2 ≥12元/m2

使用税奖励 减免≤80% 减免≤50% 减免≤20%

绩效评估

建筑密度 35%—45% 45%—55% 40%—55%
容积率 ≥1.5 ≥1.2 ≥1.0

投资强度 ≥550万元/亩 ≥450万元/亩 ≥350万元/亩
亩均税收 ≥30万元/年·亩 ≥20万元/年·亩 ≥12万元/年·亩

准入限制
负面清单 纺织…… 传统装备制造…… 食品……
准入清单 信息设备制造…… 研发服务外包…… 产品展示……

资料来源：《常州市高新区黄河路两侧存量工业用地转型规划研究》。

表1　 不同功能片区政策体系的选择清单 弈现实往往阻碍着更新过程的开展，如何通过

治理模式创新来理顺空间博弈中的多元关系，

从而找寻达成博弈均衡的条件，就成为城市工

业园区更新得以进行的关键。

城市工业园区存量更新本质上是一种空

间博弈，其均衡的达成是通过权属调整与价值

分配的合作协议。在空间利益背后的合作博弈

中，园区政府、市场主体和原产权人各自扮演

着利益诉求者的角色，同时三者间又构成了整

体大联盟，这个大联盟以集体理性的最大化为

均衡的达成点。

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中国城市工业园区

存量更新博弈体系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园区政

府的单维强势和零和博弈的困境，破解矛盾的

关键是构建园区政府、市场主体和原产权人间

的合作博弈，并以价值均衡作为合作博弈得以

稳定实施的保障。同时，由于发展阶段、背景条

件等的不同，不同地区城市为推进工业用地更

新而开展的治理创新也有所不同，需要因地制

宜、因时而异的不断探索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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